省生态环境厅 省财政厅
关于印发《江苏省农业面源污染
治理试点项目奖补办法（试行）》
《江苏省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试点专项
资金项目申报指南（2022年）》的通知
苏环办〔2022〕143号

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财政局，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派出机构，各县（市）财政局：
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支持引导作用，进一步解决现阶段农业面源污染对地表水环境质量影响的突出问题，促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根据《江苏省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苏财规﹝2020﹞23号）、《“十四五”财政支持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创新若干举措》（苏资财环〔2021〕54号），省生态环境厅、省财政厅组织制定了《江苏省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试点项目奖补办法（试行）》《江苏省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试点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指南（2022年）》，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年度任务，认真做好项目申报工作。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江苏省财政厅


2022年4月28日

江苏省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试点项目
奖补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解决现阶段农业面源污染对地表水环境质量影响的突出问题，促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根据《“十四五”财政支持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创新若干举措》《江苏省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试点项目建设应坚持问题导向、因地制宜、科学施策，在受农业面源污染影响突出的国省考断面上游和环境敏感水体周边等区域，削减农业面源污染负荷，减少污染排放，促进水质改善，探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技术与模式，为全面实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提供示范样板和经验。
第三条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试点项目以市县投入为主，省财政采取事后奖补的方式，对符合条件的试点项目，从省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中适当安排资金给予奖补。
第四条  本办法中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试点主要指以下项目：
（一）池塘养殖尾水生态化改造项目。采取“三池两坝”即:沉淀池、曝气池、生态净化池以及两级过滤坝或其他生态化改造技术，对养殖水面100亩以上连片池塘、单个养殖主体水面大于50亩的池塘以及工厂化等其他密闭式养殖的水产养殖尾水开展综合治理或循环化利用，建设一定比例的尾水净化区及相关尾水处理设施等，促进养殖尾水达标排放。
（二）农田排灌系统循环生态化改造项目。选择土地经营权流转集中度较高的农田，建设农田排水收集回用池、循环灌溉泵站、生态调蓄净化塘、生态拦截沟渠等，构建农田退水循环利用和净化处理系统，减少氮磷流失，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努力实现“退水不直排、肥水不下河、养分再循环”。
（三）其他有利于减少农田退水、池塘养殖尾水污染物排放的项目。
第五条  奖补资金由省财政厅和省生态环境厅共同管理。省财政厅负责奖补资金年度预算安排，会同省生态环境厅下达奖补资金。省生态环境厅负责提出奖补资金分配建议，对奖补资金使用和管理进行监督，指导市县做好项目管理，组织开展奖补资金绩效自评价。
第六条  每年年初，省生态环境厅根据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相关任务确定当年支持重点，并会同省财政厅发布项目申报指南，明确具体支持重点、申报条件和申报方式。原则上支持在过去一年内建成、环保设施稳定运行的项目。
第七条  设区市生态环境和财政部门根据申报指南要求，组织项目的申报和初审等工作。设区市生态环境部门负责本区域内试点项目的初审，在试点项目建设完成一年内，对项目建设、设施运行、主要环境效益等开展初审，形成初审报告。对符合条件的项目，由设区市生态环境部门、财政部门联合行文向省生态环境厅、省财政厅进行申报。设区市生态环境部门、财政部门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合规性和完整性负责。生态环境部门主要对申报项目进行内容、范围、条件等进行审查，财政部门主要对申报材料的完整性、合规性等进行审查。
第八条  省生态环境厅组织项目评审和现场核查，筛选符合支持条件的项目，纳入试点项目库滚动管理。
第九条  省生态环境厅根据年度预算安排情况将当年奖补方案报送省财政厅审核后，按照年度申报指南中明确的标准进行奖补，最高不超过试点项目环保投资额的50%，并向环境效益好、资金绩效高、运维机制可持续的项目倾斜。
第十条  奖补资金由项目实施主体统筹安排使用，可用于试点项目的建设、运维、升级改造以及本地区其他有利于减少农田退水、池塘养殖尾水污染物排放量的建设项目。
第十一条  奖补资金不可用于其他省级专项资金已支持的项目以及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不直接相关的项目内容。
不可用于土地流转费及拆迁费。
第十二条  奖补资金拨付按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规定办理。
第十三条  获得奖补资金的项目所在地生态环境、财政部门，每年应及时对上一年度奖补资金使用情况开展绩效自评价，并报省生态环境厅、省财政厅备案。省生态环境厅、省财政厅根据实际情况，对资金使用情况和项目实施、运行情况进行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
第十四条  奖补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严禁截留、挤占、挪用。项目所在地生态环境部门、财政部门要加强对奖补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自觉接受审计及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生态环境部门应建立资金使用台账，并将奖补资金使用情况报省生态环境厅。对违法违规使用奖补资金的，一经查实，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江苏省财政监督条例》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处罚。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省生态环境厅、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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